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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事项
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下列情形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转移登记：
1.转让、互换或赠与的；
2.继承或受遗赠的；
3.作价出资（入股）的；
4.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
5.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导致共有份额变化的；
6.分割、合并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
7.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权属发生变化的；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办理依据
《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三、申报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原件）；
2.申请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
（1）单位：①企业须提供《营业执照》(核对原件);②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代表及非法人代表组织提交登记证照(核对原件)；③其他组织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在办理相关业务中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8]277号）提供身份材料，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如委托办理的，提供书面委托书原件1份、受托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
（2）个人：申请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如委托办理的，提供书面委托书原件1份（涉及个人出售、互换、份额约定等权利处分的委托书需经公证或到登记现场签订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核对原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由其监护人代理申请，提供的证明文件包括相关户口本、身份证、出生证明（核对原件）及承诺书（原件）。
3.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的材料：
（1）买卖的，提交买卖合同；互换的，提交互换合同；赠与的，提交赠与合同； 
（2）因继承、受遗赠取得的，提交死亡证明、遗嘱、全部法定继承人的基 本情况以及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等，也可以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 效的法律文书；
（3）作价出资（入股）的，提交作价出资（入股）协议； 
（4）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提交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的证明材料以及不动产权属转移的材料；
（5）法人或其他组织清算，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处分的，提交成立清算组或者管理人的法院裁定书或者其他相关文件，以及买卖合同或转让合同；
（6）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提交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协议；共有份额变化的，提交份额转移协议；
（7）分割、合并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提交分割或合并协议书，或者记载有有关分割或合并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实体分割或合并的，还应提交土地管理部门同意的批准文件；
（8）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人民政府行政决定导致权属发生变化的，提交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人民政府生效行政决定书。
（9）划转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提交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5.申请划拨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的，应当提交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6.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缴纳税费的，应当提交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凭证、税费缴纳凭证； 
7.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原件）；
涉及土地面积、界址状况变更或变化的，提交登记机构或不动产权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权籍调查表、宗地图 、宗地界址点坐标等。
8.其他材料。
四、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缮证 。              
五、收费标准
550元/件，对涉企不动产登记业务实行“零收费”（不含房地产开发及金融机构）。
六、办事时限
1小时内办结。
七、办理机构及地点
（一）窗口办理地址
九江市柴桑区行政审批局一楼不动产登记大厅窗口（柴桑区渊明大道6号）。
（二）网上办理网址
http://bdcdj.jiujiang.gov.cn/（申请人网上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线上审核并办结，实现一次不跑）。
九、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18172922353
投诉电话：0792－6823110


